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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在无锡民间商会专家咨询会上的讲话 

保育钧 
 

发展民间商会涉及到一系列的大问题，我抛砖引玉，谈一点看法。按理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会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是与政府谈税收，

并协助完成政府的财税收入；二是与工会谈劳资关系，协调与工会组织的关系；

三是在世界贸易中发展与国外的交往，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四是在行业内部进

行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但就中国目前的状况看，距离上述目标还很

远。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商会和协会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协会属于政府系统，商

会属于党的系统。工商联、民间商会和民政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说对现阶

段的民间商会不能理想化。借这个机会我想将要介绍一下我国商会的情况,讲四

个问题：政府系统的行业协会，工商联系统的商会，当前的新苗头和今后怎样办。        
 
一、政府系统的行业协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在 1978 年以前行业协会没有存在

的必要，即使有也是虚的，是为了应付国际方面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机构通过改革，就出现了行业协会。大致经历了几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80 年代中期。当时国务院提出了按行业来组织、按行业来管理、

按行业规范的原则成立行业为协会。通过政府机构改革，组建了一批行业协会，

如 1988 年轻工部下属撤销 12 个局，一下成立了 30 几个协会，这是第一阶段。

可见政府系统的协会是通过撤局、撤部而产生和变化的。80 年代中后期，基本

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二阶段是是 90 年代以后，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了工业部

门，又组建了一大批行业协会，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全国共有行业协会 362 个。起

初由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行业协会有 15 个。现在经贸委被撤销了，这 15 个全国

性的行业协会就挂靠到国资委。请大家注意“挂靠”这个这个词，先是政府撤局、

撤部，成立协会，这 15 个协会是挂靠在政府部门的。这 15 个协会包括：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

国资源协会、中国石油化工协会、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轻工业部联合会、中

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材料

工业协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这里面都是带中国字头的协会，带中字头的协会在民政部登记是有学问的，带“中

国”字头的协会是全国性的。此外，还包括委托其中几家大型的协会再管一批协

会，如 15 个协会每家下面都挂着一批协会。现在这些协会到哪里去了呢？原来

挂靠在国家计委的行业协会，现在全部挂靠到国家发改委，包括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中国管理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这四家。经贸委

撤销以后，原来挂靠经贸委的 15 个大协会，包括它 15 下面的大协会（1 个大协

会包括 3 个全国性的协会）则挂到了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代管。原来挂靠在国家经贸委的一些行业协会，也有一部分挂靠到了国家发改

委。原挂靠在外经贸部的行业协会，包括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

出口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食品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

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中国亚太

地区经贸合作促进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贸易机器合作进出口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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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工程信息技术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中国欧洲技术经济合作协

会、中国合作经济技术协会，都挂靠在现在的商务部。此外，还有挂靠在其他部

委的协会、商会。如卫生部挂有保健食品和药品方面的行业协会，而国家药品监

督局原来也管了一些食品和药品的协会，最近要求这两个部门合并，现在正在谈

判当中，暂时还合不起来，因为食品和药品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另外国家财政部

也有行业协会，如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就是挂靠在财政部的，它从 1988 年

就开始就挂靠了，其会长、秘书长都是财政部任命的。 
严格地讲，行业协会挂靠在政府部门是不利于协会健康发展的，也不利于建

立高效、廉洁的政府。但是，它现在就是要挂，不挂不行，因为它毕竟是历史的

产物，也是现实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产物。在机构撤并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很慢，

机构撤并了，政府部门的人员往哪儿去呢？都安排到协会中去了，协会实际上成

了二政府，成了安置人员的场所。如原经贸委下属的 206 个行业协会，70-80%
的专门工作人员都是原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60-70%领导班子完全是由政府机

关官员组成，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参与的比重很小。这是机构改革不彻

底的原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法律、法规的原因。现在我国的社会

传统管理需要主管的管理机关，包括主管部门，社会团体除了在民政部登记以外，

还要主管部门。 
上述挂靠的基础是行业协会完全依赖于政府机构的权威，以及其权力的多

少，政府部门给你多少权力，你就干多少事。其实真正需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

领域，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交给行业协会去做，这就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

协会的功能错位：该由政府部门干的事而比较难干的事就交给行业协会去干；该

行业协会干的事则仍然由让政府部门包揽。行业协会挂靠政府部门的基础归根到

底是通过这种挂靠可以要到权或钱，有了钱好干事，有了钱可过好日子，在这种

条件下就不可能在为企业服务方面下功夫。所以，这些挂靠的协会起不到任何作

用。就像媒体报道的，在现有的行业协会中发挥作用比较好的协会不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协会有问题。民政部现在酝酿机构改革过程， 
从法律问题上看，民政部所拟定的相关管理条例，是 1988 年国务院发布的，

它仅仅是一个登记、程序性的法律，并不是规范的行业协会改革的法律依据。我

国的民法通则把各种组织划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两类。非企业法人包括机

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三个类型。协会不是机关法人，也不是事业法人，

更不是企业法人，是什么呢？是社团法人，而社团法人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在

民政部登记中，把其他研究会、宗教会都包括在社团法人中，把商会、协会也算

做一般的社团法人中，这就容易与其他社团相混淆。2002 年在民政部登记的全

部社团有 13.3 万个，民办非企业社团 11 万个，把行业协会和一般的社会团体混

在一起，不加区分，把一般的社会团体的管理模式套用到行业协会的管理当中，

实在是不伦不类，这是非常不合适的。政府部门不愿意痛痛快快地放权、不愿意

痛痛快快地转变职能，同时民政部公布的条例也要求行业协会必须挂靠政府主管

部门，这就决定了行业协会当前的条件。 
从政府系统行业协会的作用看，有些发挥的比较好。像原来外经贸部门，现

在刚颁布的技术法规细则，已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和它的体制有关系，因为

外贸体制改革得比较早，每改革一步，它的力度就越大。哪个部门改革比较快，

哪个部门的协会、商会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看

由谁当会长。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已经完成

了转变，怎么转变？它已经从简单的协会、商会变成雇主组织，成为中国政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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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际雇主活动的惟一合法的单位。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

过去是李鹏，后来是袁宝华，现在是陈锦华，都是国家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当会

长，这个协会就能发挥作用。这是两个发挥作用比较好的协会，一个是因为政府

部门改革比较早、速度比较快，和国际上接轨做的比较好，协会的作用就发挥得

比较好。第二个是谁当会长，由原中国政府领导人当会长，这个协会的作用就发

挥得比较好，这是两个特例。 
 
二、工商联系统的商会 
 
1956 年之前的工商联的基本的组织是各行各业的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现

在有好多人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很可悲。他不知道如果没有行业商会工商联就是

空架子。由同业公会、行业商会联合起来的组织就是工商联。中国从 1902 年成

立第一个商会起，各地基本上都成立了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然后由同业公会和

行业商会联合起来组成工商总会，也就是说工商联的前身就是由工业联合会和行

业商会联合组成的，而工业总会和商业总会，是由千千万万个行业商会和同业公

会联合在一起而已。1956 年公私合营之所以进展速度很快，主要一条就是依靠

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开了一个会，大家一动员，搞公私合营，大家一

举手就同意了，然后敲锣打鼓报喜，挂起公私合营的招牌，否则公私合营的速度

没那么快。公私合营之后，同业公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以后行业协会就不发

挥作用了，剩下的就是工商联了，是上面的空架子。早在 1956 年以后，就提出

工商联还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公私合营之后，私营经济已经被我们改造过来了，

还要不要工商联？当时毛主席提出工商联还要，工商联可以长期存在，但必须实

行社会主义改革。可见，保住工商联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好多人不

了解这段历史，当时来看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还要工商联干什么？毛泽东说还

要，第一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二是为了使工商业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从此以后，工商联就改造成为这样一个系统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时连改造的

资格都没有了。 
直到 1979 年，邓小平提出恢复工商联，工商联才恢复起来，具体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当时一些老工商业界人士还在，所以还保留着。1988 年全国工商

联第六届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全国工商联章程，把工商联改为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

民团体，它是民间的，是中国工商业界自己的组织，从此就是民间的对内对外的

商会，规定国有企业可以参加工商联，成为工商联会员。1990 年以后，工商联

发展了一大批的国有企业成为会员，1998 年工商联换届以后，中央出台了一个

15 号文件，作为中央统战部的报告，明确工商联主要工作的对象是个体工商户、

“三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海外同胞）的投资企业和部分三资企业，而不

是国有的企业，把原来的任务改变了。1990 年开始的，全变了，商会章程修改

刚刚成立三年，刚刚发展了一些国有企业，不到三年的时间又把它变回去了。1956
年时是老工商业界，现在是新工商业界。近几年来有些地方工商联合会成立了同

业公会，协助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以及饮食、服务、修

理等行业，同业公会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和当地工商行政部门以及政府系统

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协调、需要进一步理顺，这是需要解决的问。

如要理顺这些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有四个办法：第一，在县政府以下的

乡镇可以大力发展行业组织。第二，在县一级，应当选择非公有制的零星分散的、

政府部门照顾不到的行业中加以发展。第三，在当地有关部门批准，在当地统战

部门同意的情况下适当发展同业公会。第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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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加入世贸组织，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也可以考虑成

立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 
到现在为止，全国工商联已有 11 个行业商会。最早的是美容化妆品商会，

之后成立的是水产品商会、糕点商会、珠宝商会、中小产业商会、汽车摩托车配

件商会、家具装饰商会、五金商会、古玩商会、纺织商会、纺织制造商业会，共

有 11 个商会。各地工商联也组织了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最多的是江苏省和浙

江省这两个省，江苏省有 300 多个，准备 4 年之内要发展到 1000 多个。在民营

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民间商会也发挥的比较好，温州是最有名的。但是

在这 3000 多个同业公会和行业协会当中，真正有法人资格的是极少数，不到

10%，90%以上没有法人资格。因为民政部 1991 年 9 月发出的 15 号文件规定，

任何一个工商联都不能批准为社团法人，所以它不具备主管单位的资格。到了

2000 年，民政部又发了一个关于社会团体重新注册登记的文件，但是全国工商

联自己没有也没有授这个权，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工商联系统 3000 多个行业协会，

90%以上没有被认可法人资格的原因，症结就在这。作为工商联却不能组建自己

的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这种现象非常荒唐。产生这种荒唐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

面：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市场和政府方面的原因。第二是在新世纪初期，尽管承

认私营经济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还没有承认私营经济组织的作用。十六

大以后私营企业家可以评劳模、可以入党，但是还不能让私营经济成立自己的行

业组织，这个理由是有失公平的。尽管现在已有 3000 多个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

但大多不具有法人资格，政府部门不认可。而政府部门搞的协会，尽管没有发挥

作用，但是都被政府部门认可，这就是商会目前的基本状况。 
 
三、当前的新苗头 
 
从去年开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叫做行业协会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他自己不能搞行业协会，工商联也没法搞，

行业协会的发展和工商联没关系，发改委和工商联也没有关系，那就是说工商联

搞了那么多商会，却并不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视野之内，所以现在是一喜一忧，这

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行业商会、协会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是陈锦华同志领导的

中国企业联合会已经成为国际上被认可的中国惟一的雇主组织，这就是说，工商

联已不可能成为雇主组织。 
 
四、出路何在 
 
工商联发展同业工会、行业商会今后怎么办？我看，现在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之间很难协调工作。第一条，我认为我们自己搞的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一定不

能在政府部门中，而只能按照市场的原则，大家友好竞争，在竞争当中互补短长，

促进联合发展。在政府部门中，有几百个大的行业系统，我们工商联系统才有几

个，而且不被政府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友好竞争，大家合作办事。第二条，

要呼吁尽快立法，中国的商会已经发展起来，但至今没有立法，实在说不过去。

1902 年清政府就成立了商会，1914 年北洋政府也成立商会了，1915 年，民国政

府也成立商会了，而且都里了法，直到到解放之前，中国的商会一直在发挥作用，

管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建国以后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商会没有很好发挥作

用，也没有商会法。1996 年国家经贸委搞的商会法草案，后来不了了之。现在

应该加快立法。第三条，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部门要在转变职能上下功夫，不



 

 5 

能再设置障碍。第四条，是工商联系统自己。1991 年中央发出的 15 号文件的条

文已经不适合了现在的现状了，因为那时还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明

确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这是我国当时的基本状况，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还拘泥于当时的情况，是不合时宜的。 
注：作者为中国民（私）经济研究会会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

阅，请不公开引用。 
 


